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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大客車及低地板大客車新增車輛規格規定介紹   

                                        車安中心  粘鴻祺                                                        

一、緣由 

大客車是陸上最重要的公共運輸工具之一，也是我們民生不可或缺的交通工

具，而近年來我國隨著公共運輸以及觀光業的持續發展，至 103 年底大客車

的數量已經成長到 3 萬 3 千餘輛，且以市區客運為例每天載運的乘客數更突

破 300 萬人次，讓大客車的行車安全成為社會各界都相當關注的事項，因此

大客車的安全議題也向來都是交通部所關心的重點。因此交通部為持續提升

民眾大客車之乘車安全，減少事故發生機會，以及增加意外發生時之逃生管

道，遂於 104 年 2 月 4 月、4 月 14 日及 5 月 15 日分階段發布車輛檢測基準

第二項中有關大客車「車輛規格規定」之修訂，詳細內容如以下的介紹。 

二、大客車新增訂車輛規格規定項目 

此次修訂車輛規格規定項目繁多，詳細項目請參見表一，為協助相關業者能

夠充分了解法規內容以俾利儘早對應，以下就新增訂法規項目逐一介紹。 

表一、新增修車輛規格規定項目一覽表 

項
次 

名稱 對應章節 適用車種 實施時間 

1. 緊急出口數量/位置規定 
 4.1.2.2.2、4.1.2.2.3 一般大客車(位置) 

新型式 105.1.1(位置)起 
各型式 107.1.1(位置)起 

 4.1.2.2.1 
/ 4.4.2.10.1 

一般大客車(數量) 
/雙節式大客車(數量) 

新型式 108.1.1(數量)起 
各型式 109.1.1(數量)起 

2. 活動式出口規定 
 4.1.2.4.1 
/ 4.1.2.4.2 

甲類大客車 
/乙類大客車 

新型式 105.1.1 起 
各型式 107.1.1 起 

3. 
第一個側向式座椅乘客
之前方防護要求 

 4.1.14.6 
/ 4.4.14.8.7 

市區公車 
/雙節式大客車 

新型式 106.1.1 起 
各型式 108.1.1 起 

4. 車頂逃生口有效面積 
 4.1.11.1.1 
/ 4.4.4.4.1 

一般大客車 
/雙節式大客車 

新型式 108.1.1 起 
各型式 109.1.1 起 

5. 安全裝置操作標識 
 4.1.3.3  
/ 4.4.12.2 

一般大客車 
/雙節式大客車 

新型式 108.1.1 起 
各型式 109.1.1 起 

6. 夜停鎖定系統 
 4.1.4.4 及 4.1.6.6   
/ 4.4.5.10 及 4.4.8.7 

一般大客車 
/雙節式大客車 

新型式 108.1.1 起 
各型式 109.1.1 起 



 

 

7. 車內人工照明 
 4.1.25 
/ 4.4.15.3 

除市區公車以外之一般大客車 
/雙節式大客車 

新型式 108.1.1 起 
各型式 109.1.1 起 

8. 
動力控制式車門之額外 
技術要求 

 4.1.4.3.2 及 4.1.19 
/ 4.4.6.1.2 

一般大客車 
/雙節式大客車 

新型式 108.1.1 起 
各型式 109.1.1 起 

9. 
呼叫設備(與駕駛人的聯
絡 ) 

 4.1.20 一般大客車 
新型式 108.1.1 起 
各型式 109.1.1 起 

10. 博愛座  4.1.21~ 4.1.23 市區公車 
新型式 108.1.1 起 
各型式 109.1.1 起 

11. 嬰幼兒車區 
 4.1.18 
/ 4.4.24 

市區公車 
/雙節式大客車 

新型式 108.1.1 起 
各型式 109.1.1 起 

12. 
雙節式大客車安全門的
尺寸 

 4.4.4.2.1 雙節式大客車 
新型式 108.1.1 起 
各型式 109.1.1 起 

大客車新增修車輛規格規定相關條文內容請參閱表列之對應章節。 

(1)緊急出口數量/位置規定 

緊急出口位置規定 

    甲類大客車之緊急出口位置規定，現行規定應於車身後方或車頂至少裝

設一個緊急出口，修正為申請核定座立位總數未逾 52 人者，應於車頂至少

裝設一個緊急出口。 

緊急出口數量規定 

    一般大客車現行條文是規定座立位總數超過 52 人應配置 2 個緊急出

口，修訂為超過 32 人即應配置 2 個緊急出口。而雙節式大客車，現行條文

是規定每一節車廂乘客數量超過 50 人應配置 2 個車頂逃生口，修訂為每一

節車廂超過 30 人即應配置 2 個車頂逃生口。 

(2)活動式出口規定 

    為提升民眾大客車之乘車安全，當發生意外時增加逃生管道，爰增訂

甲、乙類大客車應裝設一定數量之活動式出口規定。所謂活動式出口係指車

門、安全門、車內外活動式安全窗或車內可開啟之玻璃式安全窗，如圖一所

示。因此配合同步修訂安全窗之類別，其區分如下： 

1.車內外活動式安全窗(即現行活動式安全窗)：此類安全窗國內較為少見，

主要可由車內及車外徒手開啟。若為鉸鍊式安全窗應向外開啟，其每面開

度均應可達九十度以上。以鉸鍊繫住頂端之安全窗應裝設適當機構維持開

啟。另應備有鉸鍊式安全窗開啟時對駕駛人之聲音警告裝置，該裝置應由



 

 

安全窗扣移動來作動，並非由安全窗本身移動時來作動。 

2.車內可開啟之玻璃式安全窗：此安全窗除了使用可擊破式安全玻璃外也

必須可從車內開啟，其包含左右開啟之滑動式或由內往外推之鉸鍊式。若

為鉸鍊式安全窗應向外開啟，其每面開度均應可達九十度以上。以鉸鍊繫

住頂端之安全窗應裝設適當機構維持開啟。另應備有鉸鍊式安全窗開啟時

對駕駛人之聲音警告裝置，該裝置應由安全窗扣移動來作動，並非由安全

窗本身移動時來作動。 

3.擊破式安全窗(即現行玻璃式安全窗)：其材質應為符合本基準中「安全玻

璃」之強化玻璃，使用時需以擊破器或滅火器敲擊玻璃的四個角落，此為

封閉式之安全窗。 

  

車門 安全門 

    

車內外活動式安全窗 車內可開啟之玻璃式安全窗 

   圖一、活動式出口相關圖示 

車身兩側之活動式出口數量規定 

    對於甲類大客車，應在車身兩側至少各裝設兩個活動式出口，且必須在

車身右側至少裝設一個車內外活動式安全窗或車內可開啟之玻璃式安全

窗；然後在車身左側至少裝設兩個車內外活動式安全窗或車內可開啟之玻璃

式安全窗，如圖二所示。 

    對於乙類大客車，原本是在車身後方或車頂至少裝設一個緊急出口，修



 

 

正後的規定則是當選擇在車後裝設緊急出口時，這個緊急出口必須是活動式

出口，也就是說必須是安全門或活動式安全窗或車內可開啟之玻璃式安全

窗，而不能是擊破式安全窗，且車身兩側至少各裝設一個車內外活動式安全

窗或車內可開啟之玻璃式安全窗。 

 

 

圖二、甲類大客車車身兩側之活動式出口數量規定 

(3)第一個側向式座椅乘客之前方防護要求 

    市區公車若配置有側向式座椅，應該要有相關的防護裝置，其位置與防

護裝置要求，如圖三、圖四所示。以圖三來看就是對於最前端的側向式座椅，

其中心位置與前方座椅部件高度 1000 公釐處位置之最大距離不可超過 450

公釐。其次在朝車頭方向，前方部件應該要有其他座椅的椅背或隔板或車輛

內壁，且它們的投影面積應該至少含括一個具有至少為 200 公釐乘 580 公釐

面積的 95%之有效衝擊面，以作為當車輛緊急煞車時之防護，如圖四所示。 

           

          圖三、側向式座椅之位置要求            圖四、前方車輛部件與第一個側向式 

                                                座椅之衝擊面要求 



 

 

(4)車頂逃生口有效面積 

    本次修訂是增加車頂逃生口面積，車頂逃生口面積由現行條文規定 4000

平方公分且可容納 50 公分乘 70 公分的矩形鑲板，修訂為至少 4500 平方公

分且可容納 60 公分乘 70 公分的矩形鑲板，如圖五所示。此次修訂將車頂逃

生口面積與寬度加大，當車輛發生翻覆時更有利於乘客逃生。 

 

            (a)修訂後規定                   (b)現行規定 

                                圖五、車頂逃生口有效面積 

(5)安全裝置操作標識 

    此次修訂安全裝置操作標識，明確律定車門和緊急出口之緊急控制位置

跟車窗擊破裝置處的安全操作標識，至少要有安全訊息跟使用資訊或申請者

選用的內容，如圖六所示。另外也要使用符合 ISO 17398:2004 中表 2-分類 C

亮度衰減特性之冷光材料。 

 

                    圖六、安全裝置操作標識範例說明 

安全訊息  

使用資訊  

申請者選用的內容 



 

 

(6)夜停鎖定系統 

    夜停鎖定系統是一個選配的裝置，這個系統是為了讓司機下班回家時可

以將車門和安全門上鎖，以保障車內的財物，但是當車輛發動時，此夜停鎖

定系統應該要能自動解除或提供訊號警告駕駛人。 

(7)車內人工照明 

    本項對一般大客車來講是新增的規定，其規範車內照明應該覆蓋乘客

區、廁所、階梯、出口通道、車門附近、出口的標誌和控制件等區域，且應

該要有兩條內部照明線路，且當其中一條線路出現故障時也不影響另一條線

路的照明，可以用一條只用在進出口處的線路作為其中之一。另外對於一般

大客車跟雙節式大客車，這次都有增訂緊急照明的規定，不過緊急照明只適

用在一般大客車及設有兩個立位的大客車，緊急照明系統應發出白光，且可

由駕駛在駕駛座操作，一旦點亮後除非被取消否則應至少維持 30 分鐘，另

外緊急照明系統之相關照度規定，設置於乘客室走道及通道上方高度 750 公

釐處之最小照度至少 10 lux。另整個乘客室長度內，照度一致性應介於 0.15

至 2 lux 之範圍。階梯踏板面之中心線處，最小照度 1lux。同時也要保護駕

駛避免受到車內照明和反射光的影響。 

(8)動力控制式車門之額外技術要求 

    在一般大客車是新增規定，主要是規範當車輛靜止或車速每小時小於等

於 5 公里時，動力控制式車門應該要能藉由車門緊急控制裝置從車內打開，

以及規範控制裝置的安裝位置應安裝在車門上或距車門 30 公分以內且從第

一階階梯向上不小於 100 公分之高度；而在雙節式大客車則是原本就有的規

定，只是對於控制裝置安裝位置的距地高，從第一階階梯向上不小於 1600

公釐之高度修正為向上不小於 1000 公釐的位置。 

(9)呼叫設備(乘客與駕駛人的聯絡) 

    呼叫設備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對於設有立位的大客車應該要設置下車

鈴，且應該均勻的分佈在車內各處，並且安裝位置的距地高不可以超過 150

公分，更高處可以安裝額外的下車鈴；第二類則是設有廁所者應有緊急求救

裝置；第三類是在博愛座跟輪椅區也要設置呼叫設備，另外如果設有活動式



 

 

坡道或輪椅升降台時，則在鄰近的車門外應該設置呼叫設備，但如果駕駛可

以直視該車門或周圍時，則可以不用設置。有關博愛座位旁及輪椅區旁所設

置呼叫設備的相關位置，其距車內地板高度應介於 70~120 公分之間；設於

無座位之低地板區域時，其距車內地板高度應介於 80~150 公分之間；當車

上設有活動式坡道或輪椅升降台時，和駕駛溝通的呼叫設備須安裝於鄰近的

車門外，其距地高度應介於 85~130 公分之間。 

  

 

呼叫設備設置高度示意圖 緊急求救裝置照片圖 

圖七、呼叫設備與緊急求救裝置照片 

呼叫設備設置參考照片出處:車輛研測資訊 081 期 2011-04 

(10)博愛座 

    博愛座數量設置規定，在低地板大客車是從 106 年起實施，而一般市區

公車則是從 108 年起實施。對市區公車和各類低地板大客車，依照載客人數

的多寡應至少分別設置一到四個不等的博愛座，且應至少有一個博愛座的鄰

近區域有足夠空間可容納導盲犬，而這空間不應在走道內。 

相關博愛座數量規定如下:  

1.乘客數逾 22 人，且設有利於乘客頻繁上下車之立位區域者，以及第一類

低地板大客車，應至少設置四個博愛座。 

2.乘客數逾 22 人，且以承載乘坐於座位之乘客為主，但其於走道或其他空

間設有立位，而該其他空間不超過相當於 2 個雙人座椅空間者，以及第二

類低地板大客車，應至少設置二個博愛座。 

3.乘客數未逾 22 人，且設有立位空間(車內亦可另設有座位)者，以及第三



 

 

類低地板大客車，應至少設置一個博愛座。 

(11)嬰幼兒車區 

    此為新增的規定，在低地板大客車是從 106 年起實施，而一般市區公車

則是從 108 年起實施。不論是低地板大客車或是市區公車都應至少設置一個

嬰幼兒車區，而在低地板大客車方面，前向配置的輪椅區可以跟嬰幼兒車區

共用同一區域；此外從 106 年起新型式的低地板大客車都應該至少設置兩個

符合規定的輪椅區。 

    嬰幼兒車的區域應不小於寬 750 公釐長 1300 公釐(此大小跟輪椅區相

同，故可共用)，長邊要跟車輛行進方向平行且地板應防滑，並要具有呼叫

設備，且需符合穩定性試驗。穩定性試驗係指嬰幼兒車區域的縱向側邊應該

緊靠車內側壁或隔板，且應有支撐件或背擋以及扶手或把手，且在另一側應

有伸縮式扶手或等效裝置以限制其橫向位移。另外也要有獨立特定之呼叫控

制器，以供嬰幼兒車之陪同人員通知駕駛於下一個站牌停靠。 

 

  

  

          背擋示意圖           背擋照片圖  

圖八、背擋圖示 

(12)雙節式大客車安全門的尺寸 

     雙節式大客車每一個車廂安全門尺寸，從現行條文規定高度 1250 公

釐、寬度 550 公釐，修訂為高度至少 1450 公釐、寬度至少 600 公釐，實施

日期則是自 108 年起。 

嬰幼兒車區通
知駕駛之控制
器 

扶手/把手 



 

 

 

 

雙節式大客車外觀照片  修訂後規定      現行規定 

圖九、雙節式大客車安全門圖示 

    另外彙整一般大客車與雙節式大客車之新增訂項目供國內車輛製造廠

及車身打造廠參考如下： 

1.一般大客車：請參考車輛檢測基準第二項「車輛規格規定」4.1 節之相關

規定，計有車頂逃生口有效面積、緊急出口數量、安全裝置操作標識；且

增訂夜停鎖定系統(選配)、嬰幼兒車區、車內人工照明、安全窗的通過性、

動力控制式車門之額外技術要求、博愛座及呼叫設備等設施規定。 

2.雙節式大客車：請參考車輛檢測基準第二項「車輛規格規定」4.4 節之相

關規定，計有安全裝置操作標識、安全門尺寸、車頂逃生口有效面積、車

頂逃生口數量、車內控制裝置安裝高度；且增訂夜停鎖定系統(選配)、嬰

幼兒車區及緊急照明系統等設施規定。 

三、大客車新修正車輛規格規定範例說明 

    前述相關修正內容繁多，若以 42 人座且設有廁所之甲類遊覽車為例，

其符合現行法規之緊急出口設計如圖七所示。而 105 年起符合新實施法規之

配置範例如圖八所示，當中已將原擊破式安全窗皆變更設計為車內可開啟之

玻璃式安全窗，以符合活動式出口數量之規定；另外原車身後方裝設之擊破

式安全窗，已經不能符合新法規的之要求，故須變更設計於在車頂上方增設

車頂逃生口，以符合緊急出口位置之相關規定。 

    另自 108 年起，符合增修法規的範例如圖九所示，其中因座立位總數已

超過 32 人，故車頂逃生口應至少裝設 2 個，以符合緊急出口數量之相關規

定。除此之外，車頂逃生口面積與寬度亦須加大且增設安全裝置操作標識、



 

 

夜停鎖定系統(此系統為選配)、呼叫設備(廁所內部增設緊急求救裝置)、車

內人工照明及動力控制式車門之額外技術要求等。 

 

圖十、現行法規之配置圖範例 

 

 

圖十一、105 年起法規之配置圖範例 

 

 

圖十二、108 年起新法規之配置圖範例 



 

 

四、低地板大客車規格規定新增項目 

    為因應兩位以上輪椅使用者同時搭乘低地板大客車需要，增訂中華民國

一０六年一月一日起新型式第一類低地板大客車，應設置至少兩個輪椅區

（每個均符合 10.1 規定之輪椅空間）之規定。另外有關博愛座數量及嬰幼兒

車區可參考前述第(10)、(11)點之相關規定其修訂內容，如表二所示。 

表二、新增修低地板大客車規格規定項目一覽表 

項次 名稱 對應章節 適用車種 實施時間 

1. 輪椅空間數量 1.3 (630) 第一類低地板大客車 
新型式 106.1.1 起 
各型式不追溯既有型式起 

2 博愛座數量 6.1 (631) 低地板大客車 
新型式 106.1.1 起 
各型式 107.1.1 起 

3 嬰幼兒車區 12.4、12.5、14 (631) 第一類低地板大客車 
新型式 106.1.1 起 
各型式 107.1.1 起 

新增修低地板大客車規格規定相關條文內容請參閱表列之對應章節。 

五、結論 

    以上為針對 2015 年大客車新增訂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的介紹，囿於篇幅

難以完整說明所有細節，建議大客車廠商依照自己所生產車種去了解法規所

對應相關內容，其法規對應章節請參閱表一或表二文章中所列項目。至 2015

年 11 月為止大客車應符合安全法規項目合計共有 52 項，與歐日等先進國家

規範更趨一致，期許在多項安全法規要求下，業者能夠儘早了解並因應，以

順利提供市場符合新規定之大客車，並提升民眾之乘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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